
附表二 
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 

同等學力報考博士班個人著作相當碩士論文水準審查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截止日：115 年 3 月 17 日止 

報考系所班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所、學程、聯招群)              組博士班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學    歷 

(※應附個人相關 

 學經歷等證書影本) 

具下列資格之一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博士

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： 

□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(不包括論文)，因故未能畢

業，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，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及檢附歷年成績

單。 

□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，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考

試，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及檢附歷年成績單。 

□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，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。 

□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，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。 

□下列國家考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，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上：

1.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、二等、三等特種考試及格。 

2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。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

手機： 
 

 
(以下各欄考生勿填) 

(1) 
同等學力 
之學經歷   

資格審查 

本校招生暨資訊組(初核)： 

□符合部訂同等學力之學歷資格。 
□學歷資格不符。 

(2) 
繳交論文 
審查費 

論文審查費新臺幣 3,000 元 
繳費日期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 長： 

(3) 
報考系所 

審查結果 

□審查通過，個人著作具有相當碩士論文水準。 

□審查未通過，個人著作不具有相當碩士論文水準。 

□不受理申請，請申請人辦理退還審查費手續。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系(所)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 


